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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系抵免規則： 

1、 本系必修學分僅能抵免轉入年級前的學分。 

2、 本系大四退學生轉大三者，大三及大四之必修科目達 60 分（含）

以上，該科目之學分可辦理抵免。 

3、 非本系轉大三者，僅能抵免大一及大二的必修學分；轉大二者，

僅能抵免大一的必修學分。 

4、 下列共同科目及核心課程，符合各學門規範者，皆可辦理抵免： 

（L群）「文學經典」學門 

（P群）「歷史與文化」學門 

（V群）「哲學與宗教」學門 

（M群）「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 

（T群）「全球視野」學門 

（R群）「未來學」學門 

（W群）「社會分析」學門 

（S群）「公民社會及參與」學門 

（O群）「資訊教育」學門 

（Z群）「全球科技革命」學門 

（U群）「自然科學」學門 

（Q群）「外國語文」學門 

（N群）「學習與發展」學門 

（K群）「課外活動與團隊發展」學門 

中國語文能力表達 

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 

5、 本系選修學分限抵免轉入學年前 4年內本系開的選修課程。例如：

108 學年轉入的轉學生，僅能扺免本系於 105~108 學年度開課的系

選修科目。 

6、 系外選修學分至多抵免 2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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